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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新開辦職類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 

暨第46屆國手選拔賽計畫 

一、目的：促進我國職業訓練與技職教育發展，鼓勵國人學習技能，提高 

    國家技術水準，並選拔優秀選手，參加國際技能競賽。 

二、依據：職業訓練法、技能競賽實施及獎勵辦法、第51屆全國技能競賽   

    計畫。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三)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四、競賽職類：青年組行動應用開發、展示設計、建築資訊模型、工業設

計技術及機器人系統整合（2人一組）等5職類。 

五、報名與簡章： 

    (一)實際競賽時間、地點、選手資格、報名及獎勵等事項詳見簡章。 

    (二)全國技能競賽各職類前5名辦理獎勵外，另第46屆國際技能競賽 

        國手選拔，錄取成績最優之前2名（組）為正、備取國手，但成 

        績不合格者不得錄取為正、備取國手。 

六、競賽方式及範圍： 

(一)競賽方式以實地技能操作進行。但各職類報名人數超過競賽場地 

    設備負荷容量時，得先行辦理筆試或技能測驗，擇優參加競賽。 

(二)試題由全國裁判長依據國際技能競賽規劃趨勢、技能重點與發展 

    方向統籌命製，部分試題得以英文命製及作答。 

(三)技能競賽採用試題規定之材料、機具、量具及相關設施，進行加 

    工、裝配、檢修、製作成品或提供服務，各職類技能範圍如附件 

    1。 

七、選手來源及限制： 

  (一)報名資格： 

    1.行動應用開發及展示設計等2職類：具中華民國國籍，民國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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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以後出生者（22歲以下）。     

      2.工業設計技術、建築資訊模型及機器人系統整合等3職類：具中 

          華民國國籍，民國85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25歲以下）。 

    (二)曾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技能競賽青年組職類之選手，不得再參加任 

    何職類之技能競賽，以團隊組合方式參賽者，亦同。 

    (三)為鼓勵非現任國手曾參與全國技能競賽或國手二階選拔賽之相關 

        職類選手(須符合前二款條件)參賽，特列舉本次競賽職類之相 

        關職類供參考： 

1. 與行動應用開發相關之職類：3D數位遊戲藝術、網頁技術、商

業軟體設計、網路安全、資訊與網路技術、雲端運算。 

2. 與展示設計相關之職類：花藝、漆作裝潢、平面設計技術、國

服、服裝創作、家具木工、門窗木工。 

3. 與機器人系統整合相關之職類：機器人、集體創作、機電整

合、工業控制。 

4. 與工業設計技術相關之職類：CAD 機械設計製圖、外觀模型創

作、家具木工。 

八、競賽規則：競賽過程中，選手應遵守技能競賽實施及獎勵辦法第五章 

競賽規則及大會等相關規定，服從職類裁判人員及技術顧

問現場講解之規範事項，違反者，依規定處理。 

九、裁判來源及須知： 

(一)裁判人員由主辦單位遴聘之。 

(二)裁判人員應遵守技能競賽裁判須知（如附件2）。 

十、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主辦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十一、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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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競賽職類及技能範圍 

 

項

號 
職類名稱 

職類 

代號 
技能範圍 

1 

行動應用開發 

Mobile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 

08 

依據國際技能競賽行動應用開發職類技術規範

本職類技術與工作內容包括： 

一、工作組織及管理：能組織並維護安全高效

的工作環境，並藉由自身知識、成效管理

以及個人績效，達到客戶要求或提升客戶

滿意度。 

二、完成計畫所需對客戶的業務、溝通及社交

能力：能收集、釐清客戶需求，並與客戶

確認需求。並與客戶討論時程、成本及費

用，取得共識。 

三、初步規劃、設計及框架測試：能套用 iOS

或 Android系統之 UI應用程式規範，選擇

使用者介面設計軟體(如：Adobe XD、

Sketch、Sigma)，並規劃測試專案與設計

測試報告書寫之規範。 

2 

展示設計 

Visual 

Merchandising 

44 

展示設計師的主要工作為解讀和研究設計概

要、創作設計及運用產品和道具來完成設計，

隨著視覺心像的全球化及國際間的人力流動，

展示設計師面臨著快速擴張的機會與挑戰，瞭

解與融合多樣文化、趨勢和流行時尚的語彙及

呈現是展示設計師最大的價值所在。其最終的

工作內容為打造商店和百貨公司的櫥窗及室內

陳列，因此，基本上負責的是零售商店的「外

觀與門面」，展示設計師的主要目標是透過和

目標客群溝通和營造正向積極的氛圍來達到銷

售最大化，藉由設計與目標客群直接溝通並創

造正向積極的印象，從而影響業績的銷售收

入，在成功零售業的行銷與銷售組合中，展示

設計是越來越重要的元素。 

競賽項目重點： 

本競賽為單人競賽，每位選手會分配到 1 個商

店櫥窗模型、工作區域和存放空間，在競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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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號 
職類名稱 

職類 

代號 
技能範圍 

2 天的熟悉場地期間，所有選手將拿到完全相

同的材料和工具組，可以進行研究、設計及安

裝 1 個 3D 視覺化零售陳列，最終透過四天工

作時間完成最佳的展示設計技巧。 

一、範圍設定：選手將在限定範圍內依照競賽

單位提供的道具製作與呈現良好的商品展

示設計與效果（包含各式新舊材料及隨機

物品）。該範圍內將包含地板、天花板、

櫥窗牆面約莫2m(長)*2m(寬)*3m(高)，同

時應包含燈光設計與呈現在內。 

二、主題與材料：競賽提供大型和小型神秘箱

材料作為設計選手的必備設計元素，每個

神祕箱之道具內容均不相同，採用抽籤決

定，並由贊助商提供之商品和挑選的主題

或趨勢決定該次設計之主軸核心。 

三、儲藏室材料及設備：選手不得攜帶自有設

備進場，統一使用會場提供之工具箱及相

關設備，另提供五人共用一台繪圖機、A3

印表機及大型水槽。會場將統一設立材料

購買區，該區將存放有顏料、油漆、布料

等由選手使用塑膠虛擬幣購買。另設儲藏

區存放人體模型、傢俱、道具和大型材

料，選手依抽籤順序依序輪替進入選擇一

項道具或材料，直至每位選手取得四個品

項或材料為止。 

四、技術能力： 

（一）電腦技術：選手應熟悉設計相關之電腦

程式應用之全部範圍如 photoshop、

illustrator 等2D平面設計和靈活運用3D

建模渲染等常見商用軟體應用，並能繪製

出具備比例尺的相關設計模擬與施工圖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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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號 
職類名稱 

職類 

代號 
技能範圍 

（二）實作能力：於實作部分應正確且有效規

劃安裝時的任務分解，包含：時間的安

排、流程的掌控與清楚的 SOP，並且為乾淨

無瑕的表面選色、染色和上色，以裝飾牆

面、固定裝置和門板，亦能使用不同類型

的材料和工具，精確測量、剪裁並完成陳

列。確保陳列的完整性、安全、工整、乾

淨、整齊專業且如期完成。 

五、知識與展示技巧： 

（一）櫥窗陳列的原則涵蓋：顏色、形狀、文

字的使用和有效性；空間、平衡、群組、

產品動態和焦點的善加利用和最高效使

用；燈光的具體使用等。 

（二）櫥窗陳列的目標：實現品牌相容性、產

品的有效陳列、影響、戲劇效果、商業性

和美學，根據櫥窗的特性及獨創性概念和

設計概要的說明，選擇和陳列商品，同時

引領、展示並支持商品和目標市場進行有

效溝通。 

3 

建築資訊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58 

建築資訊模型化(塑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簡稱 BIM) 是指專案生命週期全

程，建立和管理建築專案之資訊的程序。此程

序產出的空間或設施設備相關資訊透過3D模型

表現，即為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

mation Model），也是建築資產採物件導向的

數位描述，能使得資訊被系統性管理與多維度

再利用。協作上由設計、施工、營運維管持續

傳遞階段文件、圖說模型、非圖形的資訊，建

立起數位建築資訊模型的規範、分工、發佈、

可視化、變更管理、審核驗收、數據匯流整合

及行動決策等流程；進而為此資產帶來更大的

壽命價值。以技能競賽範疇，應具備的主要知

識與能力包括但不限： 

一、對 BIM應用目標與 BIM執行計畫書(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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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號 
職類名稱 

職類 

代號 
技能範圍 

Execution Plan，簡稱 BEP)的理解能力。 

二、設計/施工圖說的識圖與電腦繪圖能力(以

AutoCAD為主)。 

三、BIM建模能力(包含模型資料建置) (以

Revit為主)。 

四、透過檢視 BIM模型檢討建築與結構設計問

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能力。 

五、理解 ISO 19650 系列標準導入在建構建築

與土木設施專案的各階段價值及品質產

出。 

六、操作並可運用共用數據環境(Common Data 

Environment，簡稱 CDE)及遵守共享協作準

則執行專案。 

七、BIM可視化工具的加值運用如 VR的實現。 

八、進階懂得選用参数化建模工具(如 Revit插

件 Dynamo及 Python語言等)，突破建模軟

體既有功能侷限或採可程式化來提高建模

效率。 

BIM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建築業的工作方式。

不僅需要現存職業（例如建築師或專業技師）

在運用 BIM設計與資訊建構技能的數位能力，

需要高階的人力技能具備溝通、協作、反饋及

決策性養成。且產業需逐步開展新的職位（例

如 BIM經理或 BIM協調員）輔助工作強化、統

籌專業間協作。達成可持續交付資訊鏈的作業

品質。 

4 

工業設計技術 

Industrial 

Design 

Technology 

59 

依 WSI工業設計技術職能規範，能獨力完成產

品設計由市場研究至最終產品設計提案報告的

所有工作項目，其職能要求內容如下： 

一、市場研究涵蓋品牌認知、產品趨勢研究與

市場定位、產品內容與特色、商業策略與

市場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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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號 
職類名稱 

職類 

代號 
技能範圍 

二、依設計規範、製造與商業可行性進行設計

構想發展，並兼顧安全性、功能可行性、

使用便利性與合理性、及符合預算成本考

量。 

三、能以視覺方式表達設計理念，進行有效收

斂式產品構想發展，並能針對產品設計細

節繪製工程圖與分解圖，熟悉 CAD軟體操

作(依 WSI規定以 Fusion360軟體為要求)，

最後依據工程製造要求完成2D與3D圖檔。 

四、理解工程科學與生產技術應用原則、製造

程序與材料特性，並能合理的應用於設計

提案中，能熟悉操作3D打印機並製作產品

功能模型。 

五、能在要求進度時間內完成產品設計提案報

告(含市場研究說明、構想發展過程、2D與

3D圖檔繪製與細部設計、產品色彩計畫與

品牌定位說明、產品使用情境動畫模擬影

片、完整3D功能模型)。 

5 

機器人系統整

合 

Robot Systems 

Integration 

63 

由2位選手組成團隊，相互合作整合工業機器人

系統，以完成指定之任務。本職類所指的機器

人系統係指固定機座之工業機器人，即機械手

臂。技能涵蓋範圍包括： 

一、能瞭解機械手臂之工作原理，閱讀機械手

臂之手冊，並能進行機械手臂及夾具的安

裝、設定、調校與操控。 

二、能妥善運用機械手臂，使其在自動/T1/T2

的模式下均能完成指定的工作。 

三、能運用機械手臂模擬軟體進行所規劃工作

之模擬執行。 

四、能設計適當之人機介面以進行機械手臂的

操控。 

五、能將機械手臂與影像等周邊感測系統或其

他裝置進行整合，以完成指定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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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號 
職類名稱 

職類 

代號 
技能範圍 

六、能依工業標準規範進行機器人整合系統的

工作規劃、設計與施工。 

七、能將所交付之任務轉換為幾個分項任務，

並能運用工具來進行任務之分割、規劃、

與執行方式的描述與說明。 

八、能針對所規劃之機器人整合系統撰寫操作

手冊與教育訓練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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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技能競賽裁判須知 

中華民國101年9月19日勞中四字第1010400343號令訂定發布 

一、為執行技能競賽實施及獎勵辦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事項，特訂定技能

競賽裁判須知。 

二、受聘之裁判長及裁判（以下簡稱裁判人員），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

並出席各職類裁判工作會議，始得參與該職類裁判工作，並應於會議後

熟悉場地之前，完成迴避切結書簽署，再會同競賽場地工作人員前往競

賽場檢查場地、設備、工具及材料。 

三、裁判之職責如下： 

(一)接受裁判長工作指派及評定選手之成績。 

(二)競賽期間協助裁判長解答選手技術及競賽工作上之問題。 

(三)應詳實記錄選手競賽過程，提供裁判長建議或講評。 

(四)遵循競賽規則及相關會議決定事項。 

四、選手到達競賽場時，裁判應確實核對選手名冊等資料，有誤繕或漏列

者，應儘速通知大會工作人員更正及處置。 

五、選手進入競賽場地時，裁判人員應要求其穿著制服或安全防護具才能進

入。裁判人員應按規定核對選手自備工具及材料，非選手自備工具表規

定或未經裁判長同意，不得攜帶進入競賽場地，有爭議者，應經裁判會

議決定後，向選手公開宣布，事後不再受理異議。 

六、競賽開始前，應由裁判人員向選手宣布所發放之資料及材料，並要求每

位選手清點，經確認無誤後簽名，再開始競賽，事後不再受理異議。 

七、競賽開始前，裁判長應向選手說明競賽題目，並將完整之評分標準表發

給選手，讓選手瞭解評分重點。 

八、競賽期間，裁判人員每日應於該職類競賽開始前半小時到達競賽場地，

進行競賽準備或召開裁判工作會議，並於競賽結束後參與檢討會議。競

賽進行中不得任意中途離席。 

九、競賽時間需延長時，應經裁判會議決定後，在該項競賽時間二分之ㄧ前

向選手公開宣布。 

十、競賽進行中，需修改試題內容，應經裁判會議決定後，向選手公開宣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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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競賽進行中，需立即評分之項目，應即隨時評定。評分應先評主觀項

目，再評客觀項目，完成評定後之評分表應經全體裁判簽名確認，有

更改者，亦同。 

十二、競賽過程中，任何人均不得錄影或拍照。但大會公告或裁判長同意 

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裁判人員應予以勸導及制止，並向大會報告。 

十三、評分進行中，非經裁判長同意者，一律不准進入評分場所。 

十四、競賽進行中，裁判人員不得單獨與選手接觸、交談或私自碰觸選手作

品，經勸阻無效或情節重大者，由裁判長或大會工作人員報請大會處

置。 

十五、競賽結束後且未評分前，裁判人員應召集選手說明競賽試題之技能重

點及發展方向。但不得對個別選手作品評論。 

十六、競賽結束，各選手成品不論有無功能或是否完成，均應給予評分。成

績及格者，按分數高低依序排列金牌、銀牌、銅牌、第四名及第五

名，且名次不得並列。 

十七、競賽成績及名次未公告前，裁判人員不得對外洩漏。 

十八、競賽成績經裁判人員評定，並確認無誤後，應在參賽選手總評分表簽

名，連同原始評分表、優缺點建議表、優勝選手成品說明表及選手名

冊等資料，由裁判長於規定時間前送交大會登錄造冊。 

          競賽成績經送交大會後，裁判人員不得再提修改或異議。 

 

 

 


